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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药学院 

疫情防控期教学工作实施方案及专业实施方案 

 

根据湖南省教育厅《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

疫情防控期间职业院校教学工作的通知》（湘教通〔2020〕

18 号）文件精神及要求，为减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

情对我省职业院校正常教学的影响，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和学

生顺利完成学业，医药学院特制定本教学工作方案： 

一、教学工作小组 

组  长：罗洪英 

副组长：段小毛 孙锦龙 

成  员：孙晓、王晓红、李真西、秦虹、小士丁二、郝

彩霞、龙娟、何琳丽、彭龙琪、戴明强、陆经纬、杨畅、魏

艳霞、安康等； 

职  责：（1）制定医药学院 2019-2020 学年第二学期疫

情防控期教学工作实施方案和具体的专业实施方案； 

（2）直播课程及 SPOC 课程课表的安排； 

（3）安排疫情防控期间的学生不在校学习。 

二、调整春季学期开学 

按照国务院部署，省政府明确全省高等学校开学时间不

早于 2 月 24 日，具体开学时间，根据湖南省教育厅通知确

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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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在线教学准备 

（一）教学平台 

为减少疫情对我院师生教学、学习、生活的影响，保障

学生在延期开学期间的学习活动，医药学院计划利用超星集

团“一平三端智慧教学系统”及阿里钉钉直播平台，做到指导

师生在疫情防控期间不离家、不返校，做到教师不停教、学

生不停学，确保教学任务不减、教学质量不降，尽量保证教

学工作的正常开展。 

学院利用超星“一平三端智慧教学系统”为学院师生提供

在线教学服务，包括利用速课（微视频）及超星资源迅速完

成在线课程建设，支持学生线上自主学习（学习、答疑、作

业、测验等）、师生实时互动的同步课堂、直播教学等开展

教学活动。系统支持教师基于手机端开展课堂考勤、作业考

核、在线考试等工作。 

医药学院将组织面向开课教师开展在线直播培训，培训

内容包含：《线上一流课程教学设计及建课流程实操》、《基

于一流课程建设要求的线上活动、作业、考核设计》、《直

播课操作培训》等，以保障教学顺利开展。 

（二）制定教学计划 

医药学院基于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网络教学平台：

http://8379888.fanya.chaoxing.com/portal ；

https://www.dingtalk.com/制定延期开学期间教学计划，根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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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特点调整教学形式和教学内容，优先完成理论教学，确

保本学期教学计划中的每门课程能在 2 月 24 日前在湖南电

子科技职业学院网络教学平台完成线上授课准备工作。 

（三）确定选课信息 

医药学院安排好本学期教师所授课程的班级信息，在湖

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网络教学平台创建相应的在线教学班，

开展在线教学的课程、对应学生名单应与学校教务管理信息

系统中的本学期教学任务和选课信息保持一致。具体安排如

下： 

（1）医药学院所有学生的线上教学活动，由医药学院

根据课程特点，确定线上教学课程，每个专业、每个年级开

出的课程不少于 3 门（包括公共必修课）。深入挖掘本专业

线上教学资源，因地制宜确定课程名单，做好筹备工作。 

（2）2020 届毕业生毕业设计工作，已完成开题工作的

学生小组，做好相应在线辅导的组织和准备工作，未完成开

题的需要按计划以在线方式组织完成开题。 

（四）完成线上备课 

医药学院组织教师提前做好建课备课工作。 

1、利用慕课开展线上+直播混合式教学。对于已经在我

校网络教学平台上（超星）建有相应慕课的课程，可以充分

发挥慕课资源优势。 

2、利用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开展直播教学。对于无法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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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慕课资源的课程，学院组织教师整理好课程教学 PPT、练

习题、电子教材、推荐参考文献等教学资料，上传至平台，

为直播授课做好准备工作。 

3、在线课程备课要求全部微视频的时长不少于正常计

划学时的三分之二，微视频必须按照知识点录制，微视频按

照知识点命名。因新型肺炎疫情时期条件限制，教师可以采

用 PPT 录屏和手机录像等方式完成，有条件的教师可采用更

完善的方法完成视频录制。完成在线课程的题库、作业库、

试卷库建设，每个知识点的题目数量不少于 10~15 道题，题

库建设要求科学合理，与所建设课程知识点内容相关联，题

库需分章节或知识点进行目录保存。按课时或知识建设作业

库。 

四、教学开展与组织 

（一）课前（发布学习任务） 

1、使用慕课资源开展线上+直播混合式教学。课前发布

慕课视频观看、章节测验、文档阅读任务。 

2、不使用慕课资源开展直播教学。课前发布讨论、阅

读相应文献资料等教学任务。 

（二）课中（开展直播授课） 

课中环节可利用手机端——学习通 APP 发布 PPT，教师

直播授课。并开展主题讨论、抢答、测验等课堂活动。 

（三）课后（讨论答疑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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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后可布置作业、发布讨论，各二级学院应组织教师团

队在线为学生答疑。 

五、教学课程安排 

医药学院严格按照教育部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务处要求

选择网络授课期间的专业课程，并进行合理安排（详见附表

1.2） 

六、教学保障 

1、为了保证疫情防控期间的“网络授课”的教育教学

质量，医药学院罗书记负责统筹安排，教务教学系统的老

师由教学副院长段小毛统一负责安排；网络授课期间的各

班级学生管理由学工副院长孙锦龙统一负责安排； 

2、担任网络教学的教师，务必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，

保证授课期间的网络正常、通信正常、认真备课、用心布

置课堂作业等； 

3、参加疫情防控期间“网络课程”的各班级辅导员老

师，务必保证所管理的班级学生按时参加网络授课，保证

网络教学期间教学信息传达即时、通信正常、做好班级签

到、督促学生保质保量完成上课任务等。 

七、教学评价与质量保障 

（一）设置考核权重 

医药学院根据学校相关要求组织教师根据教学实际情

况在网络教学平台设置考核权重，权重可由观看视频、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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讨论、作业、考勤、考试等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的比例

组合构成。 

若使用湖南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网络教学平台以外的平

台布置课程学习任务的，可在相应平台获得学习数据，与我

校成绩按比例计算后得出最终成绩。 

（二）发布作业、考试考核任务 

医药学院组织教师将习题导入网络教学平台，通过智能

组卷、在线作业等形式发布作业，其中客观题部分系统可以

自动批阅并统计结果。系统提供防止切换、人脸识别等多种

防作弊手段。 

（三）记录并反馈教学与评价数据 

教学过程中各项教学数据将实时记录在湖南电子科技

职业学院网络教学平台后台。 

 

附件：2019-2020-2 学期医药学院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

安排表 

 

 

医药学院 

2020 年 2 月 10 日 


